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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按送達係指行政機關依法定方式，將行政上文書，通知特定

行政行為之相對人或第三人之行為
1
。原則上，行政機關作成行政

處分，並非以作成書面處分為必要，但在稅捐機關作成稅捐處分

時，依稅捐稽徵法(下稱本法)第 16條規定，應一律作成書面處分，

並依本法第 18條規定應在開始繳納稅捐日期前送達。此書面處分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1 項，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

人起，對其發生效力。     

在行政執行上，未送達之行政處分的效力(例如執行力)，因

尚未發生，故移送機關若將之移送行政執行，本即不得執行，依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立案審查原則」第一、(三)之規定，

構成「退件」事由，受理之各分署得將案件退回。執行名義之合

法送達與否己成為案件移送之初，立案審查之重要步驟。雖然行

政程序法就行政處分之送達有相關規範，但是在該法尚未完成立

法之前，稅捐稽徵法(以下簡稱本法)基於實際需要，已於第 19條

(以下簡稱本條)以下就應受送人或是各種送達種類作出了規範。

其中最為特殊者，為本條所謂的「對非納稅義務人本人送達」之

規定，筆者前已在法務通訊上就部分「對非納稅義務人本人送達」

樣態進行討論，本文將再接再厲，針對該條「管理人」之送達規

定釐清其梗概，用供參考。 

貳、對管理人送達 

依本條所規定之對非納稅義務人本人送達之情形有下列幾

種：「代理人」、「代表人」、「經理人」、「管理人」、「父母」、「配偶」、

「服役單位」。其中關於送達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代表人、經理

人等究為何指，解釋上尚無太大疑義，惟有關於「管理人」之相

關解釋，本文認為並不像其表面上看來簡單，尚有疑義。雖然除

                                                 
1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著，行政程序法實用，三版二刷，2007年，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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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外，其餘稅法，如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
2
、土地稅法第 3 條

3
、

房屋稅條例第 4條第 3、4項
4
亦有規定「管理人」，但是各該法條

對於何謂管理人卻無定義性規定，是以該條文所指管理人究竟何

指尚待深論。 

(一)管理人之可能態樣 
本條所稱之「管理人」，究為何意？若單純以文義來看，應係

指為本人管理事務之人，所以此人可以是：(1)經由納稅義務人本

人委任為管理行為之「管理人」；(2)未經納稅義務人本人委任而

自為管理行為之「無因管理人」；(3)非法人團體的「管理人」及

(4)依法律規定以一定資格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破產管理人、遺

產管理人等)。 

(二)實務見解 
實務就本條管理人之定義並無太多深究的見解發生，筆者猜

想可能是因為管理人這一個詞在法律上多處出現，所以多數法律

人均習以為常，難以察覺其放在我國稅法規定脈絡下竟然會有解

釋的難處。 

1、最高行政法院 91年度裁字第 472號裁定見解 

本裁定認為本條所指之管理人係指依一定之資格為他人管理

                                                 
2稅捐稽徵法第 12條：「共有財產，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未設管理人者，共有人各按其

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其為公同共有時，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 
3土地稅法第 3條：「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二、設有典

權土地，為典權人。三、承領土地，為承領人。四、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  前項第

一款土地屬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其為分別共有

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田賦以共有人所推舉之代表人為納

稅義務人，未推舉代表人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4房屋稅條例第 4條：「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其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收之。

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其不為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

代繳。  前項代繳之房屋稅，在其應負擔部分以外之稅款，對於其他共有人有求償權。  

第一項所有權人或典權人住址不明，或非居住房屋所在地者，應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

之。如屬出租，應由承租人負責代繳，抵扣房租。    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

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

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  房屋為信託財產者，

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受託人為二人以上者，準用第一

項有關共有房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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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者而言，如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失蹤人財產管理人、

祭祀公業管理人等，單純為他人服勞務或處理事務之受僱人、受

任人等，尚難認係此之管理人。最高行政法院此一見解限縮了管

理人範圍，是否與本法第 12條文義，或是與本條之立法意旨有所

出入？蓋依此二條文，此管理人可能還包括共有財產之管理人!最

高行政法院究竟是如何得出該「管理人是以一定資格為他人管理

財產之人」的限縮結論，其推論過程並未見該裁定明確交待。況

且在祭祀公業管理人的情形，該管理人還算不算是所謂「依一定

資格為他人管理財產之人」？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失蹤人

財產管理人都是「法律」賦與得以自已名義為他人管理處分財產

權利之人，但是「祭祀公業」以及其「管理人」原先並沒有相關

法律規定賦與其以自已名義為他人管理處分財產權利之地位，乃

是實務依民間習慣創造出來的概念，和遺產管理人等並列是否有

其依據？不過，很明顯的，此種管理人卻是由公業派下員，即祭

祀公業財產公同共有人所選任出而為其管理財產之人，這樣一

來，性質上反而比較像最高行政法院所稱的單純為他人處理事務

之人!!又在遺產管理人的場合，本人既已死亡不存在也無權利能

力，這時侯還會有條文立法理由所稱的「對本人發生送達效力」

的情形嗎？而且破產管理人，失蹤人財產管理人，依破產法、民

法或非訟事件法各該法律規定，即有以自已名義為本人處理事務

之資格，再論為本條規定之管理人，是否有蛇足之嫌。再者，觀

之本法其他條文(如第 7條、第 14條)均明白列明「破產管理人」、

「遺產管理人」，本條則不管是否為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失

蹤人財產管理人或是共有物管理人等，均反其道而行僅含糊籠統

通稱為「管理人」？該條文之「管理人」是否另有所指？抑或僅

是立法者的疏漏？有待深思。 

另尚有疑問者係在祭祀公業，稅捐機關以其管理人作為送達

對象時，則該處分生效後，得否對該團體所屬派下員之非屬祭祀

公業財產為執行？或僅得就該祭祀公業之財產執行？如為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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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解釋會不會與本條規定立法意旨相左？為什麼提出本問題？

因為依立法理由，本條係「對本人以外之人送達但對本人生送達

效力」之規定，而「祭祀公業」財產係派下員所公同共有，「祭祀

公業」本身並不具有權利能力或當事人能力
5
，既如此，「祭祀公業」

應非立法意旨所宣稱之『對納稅義務人「本人」生效』之「本人」，

那麼該「本人」是否即指各「派下員」？如是，則當稅捐機關對

祭祀公業之管理人送達稅捐處分，並對派下員本人亦生效力時，

因該派下員之所有財產均為債務之總擔保，如其尚有其他非屬祭

祀公業之財產時，得否據以執行？如僅限縮於得執行祭祀公業財

產是否有理由？
6
不過，祭祀公業條例甫於 96年 12月 12日訂定，

依該條例規定，祭祀公業得申請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並以管理

人為代表人
7
。祭祀公業法人成立後，自不能再依原來本條之立法

                                                 
5最高法院 74年度台上字第 1359號判例(已經最高法院民事庭決議不再援用，係因為與

新訂定之祭祀公業條例規定不符)、65年第 2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二)、司法院(69)秘

台廳(一)字第 03457號函。 
6當然此處亦不排除當初立法者根本就是對立法理由文字—對「本人」發生效力，的「本

人」兩字有誤解，認為「祭祀公業」就是其文字所宣稱的「本人」。當然，這恐怕也與

「納稅義務人」是否僅限於有權利能力之主體有關，依筆者觀察，通常稅捐機關宥於營

業稅法或所得稅法上營利事業包括獨資、合夥等規定，傾向於認為「納稅義務人」不限

於具權利能力之主體，甚而認為獨資、合夥之財產應與財產之所有人(自然人)應予區

分，對營利事業之處分不得作為自然人財產之執行名義，學說上亦有贊同者，如陳清秀

著，稅法總論，頁 317以下。惟如此見解筆者認為不妥，蓋上開稅法有關營利事業之規

定係行政管制規定，用於登記、計算稅額等事項上，但與該營利事業從事營業因而發生

之稅捐義務要不要歸屬於自然人，係屬兩事，類似看法，如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

第 2039 號判決。又依現行行政執行實務，據筆者了解，應無就派下員其餘財產執行之

情形發生。而財政部相關之函釋，如該部 69年 12月 19日台財稅第 40328號解釋之意

旨，似乎認為可以執行派下員其餘財產？但依該部 92年 7月 4日台財稅字第 0920038073

號函，又似乎認為只能執行管理人之其餘財產(「管理人」才是條文所稱之「本人」，頗

為神奇之見解)？相當含混不清。 
7祭祀公業條例第 21條：「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依本條例申報，並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登記後，為祭祀公業法人。  本條例施行前已核發派下全員證明

書之祭祀公業，視為已依本條例申報之祭祀公業，得逕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

記為祭祀公業法人。  祭祀公業法人有享受權利及負擔義務之能力。  祭祀公業申請登

記為祭祀公業法人後，應於祭祀公業名稱之上冠以法人名義。」祭祀公業條例第 22條：

「祭祀公業法人應設管理人，執行祭祀公業法人事務，管理祭祀公業法人財產，並對外

代表祭祀公業法人。管理人有數人者，其人數應為單數，並由管理人互選一人為代表人；

管理事務之執行，取決於全體管理人過半數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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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認為對祭祀公業管理人送達後，可就派下員之其他非屬祭

祀公業之財產執行，此一爭議應已告一段落。又祭祀公業法人之

管理人在此條例修正後應可排除於本條所稱之「管理人」之外，

因祭祀公業管理人依祭祀公業條例係就祭祀公業有代表權之人，

嚴格來說，應論為本條之「代表人」才是。惟如係未登記為法人

之祭祀公業，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50條第 3項規定
8
，主管機關得將

土地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有，則此時除非其自行依民法 820 條規

定選任共有財產之管理人(本文認為本條所稱之管理人只限於此

類管理人，詳本文下述)，始有適用本條之餘地，惟因公業財產不

再公同共有，此時祭祀公業已等於不存在了，該「管理人」也不

是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了。 

2、財政部函釋見解 

另外，作為主管機關，財政部就本條管理人一詞之定義究為

何指並無明確解釋，僅在該部 72 年 6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34426

號函內曾表示：「依照稅捐稽徵法第 1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為稽

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得向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代表人、經

理人或管理人以為送達。本案地價稅納稅義務人陳 XX君所有座落

XX市之土地，既經陳君於 61年 7月 4日經我前駐日本大使館簽證

辦妥委託其在台之母親陳簡 XX女士處理其土地之出賣事宜，則陳

君之母親即為上開條文所規定之管理人，且其歷年欠繳地價稅繳

款書均經送達其母簽收，依法應已發生送達之效力，稽徵機關應

                                                 
8祭祀公業條例第 50 條：「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經選任管理人並報公所備查

後，應於三年內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其土地或建物： 

一、經派下現員過半數書面同意依本條例規定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並申辦所有權更名

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所有。 

二、經派下現員過半數書面同意依民法規定成立財團法人，並申辦所有權更名登記為財

團法人所有。 

三、依規約規定申辦所有權變更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 

本條例施行前已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年內，依前

項各款規定辦理。  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派下全員

證明書之派下現員名冊，囑託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均分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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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據以與法院協商辦理。…」如以字面上觀察，本件非常明顯的

是純粹依照「管理人」之字面意義作解釋，即係單純以土地所有

權人曾委託其母代為處理土地出賣之事宜一事，即據以認定其為

本條所稱之「管理人」。 

惟依財政部上開解釋，恐有下列疑問：(1)本件課稅標的是否

為共有之土地？如果不是共有的情形，則本解釋已明確違反土地

法第 3條之規定，因該法所稱「管理人」僅限於土地共有的情形，

該規定意旨應不是將單純受本人委託處理事務之人論為管理人。

另外，即便所有權人有委託母親處理出賣土地，但其是否同時含

有委請代為處理相關地價稅以及授權對外處理之意思？且縱使所

有權人確有上開意思，但本條除規定「管理人」外，另有規定「代

理人」，本件所有權人之母親，為何係論為本條所規定之「管理人」

而非「代理人」？未見深論。(2)歷年所有權人之地價稅單均為其

母所收，是否即可論定為管理人？其母收受信件原因萬端
9
，但似

不得依此作為認定管理人依據。尚且，此一解釋如推而廣之，則

將來稅捐機關將稽徵文書寄達所有權人委託出賣不動產之仲介公

司，是否即可論為已對「管理人」送達而對本人生效？若然如此，

實屬荒謬。財政部此種未觀照整部法典其他「管理人」規定，便

逕予「割裂式」、「純說文解字式」的解釋，難以贊同。 

(二)本文見解：限於共有物之管理人 
如果本條管理人是指(1) 經由納稅義務人本人委任為管理行

為之「管理人」者，如此時管理人係獲得本人授與代理權，則問

題在於此「管理人」應該如何與同條所稱之「代理人」做區別？

如果是指(2) 未經納稅義務人本人委任而自為管理行為之「無因

管理人」者，在未經由本人委任之前提下，管理人基於管理之目

                                                 
9父母親為子女收受信件有可能出於將來可代為轉交之目的，但相信大多數人應該在此情

形接受信件只是不假思索的反應。也或許有可能此一函示暗示其母係居於同居人身分地

位而為合法之補充送達，惟依函示內容納稅義務人已旅居日本，居所地似已不在本國，

是否合乎補充送達之要件尚有可議，否則該函示直接以之認定即可，不必一開始即就管

理人部分為立論。 



 8 

的處理稅捐事務，再依民法相關無因管理規定向本人求償費用

等，可能無疑義。只是本條如將公法上稅捐處分送達給此種管理

人擬制為對本人生效，是否合理？以民法委任契約來看，原本受

任人關於委任事務之處理，得以自已或本人之名義為法律行為。

如以本人之名義對外為法律行為，會不會對本人生效，要看他是

否獲得本人之授與代理權，如無則為無權代理。委任契約規範內

部關係，代理權授與則規範外部關係，各有所司，此為民法學說

及實務上既定見解，一方面在維護交易安全，一方面也在保護個

人的意思自主。在無因管理的情形下，管理人自然不可能獲得本

人之授與代理權，以本人名義為法律行為應成立無權代理。所以

如果無因管理人「代受意思表示」即代收相關稅捐處分之行為，

是否將成為「公法上」的「無權代理」？不過，同樣為了保障本

人意思自主，以及將來救濟權利的確保，應當仍要認為除非經本

人承認，否則應不能生對本人發生效力的結果才是!所以此處的管

理人，似應不能包括無因管理人。 

再回到「經由本人委任為管理行為之人」這個問題上，如同

上述，即便係受本人委任管理之人，未經授與代理權者，如要擬

制對本人送達，已嚴重違反本人意志自主以及有礙救濟權利之保

障；但如經授與代理權者，原則上此種情形應直接論以本條所稱

之「代理人」即可。所以此處管理人究為何意，實令人費解!但是，

若從本條立法理由
10
、本法第 12 條及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2 項另規

定共有物如設有「管理人」者，應以該「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

的規定來看，則本條所稱「管理人」實應係限縮範圍到僅指「共

有物之管理人」而已。而共有物之管理人，可能係(a)共有人個別

自行將其應有部分之委任由他人處理並授與代理權之情形，或可

能(b)係多數共有人依民法第 820條就整個共有物共同選定由特定

                                                 
10 本條立法理由「…公同共有財產如祭祀公業等，其共有人為數甚多，且常分散各地，

如個別送達，應有困難，僅向管理人為送達，其效力如何，尚成疑問，未設管理人者，

更難為送達，特在本條中明定其送達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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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並授與代理權之情形。本文基於如下理由認為應只包含後

者(b)的情形：首先，前者就僅僅是單純的「代理人」，而代理人

本條同有規定，無待重複!而後者之管理人事權統一，較能符合本

條立法理由所揭櫫之「稽徵效率」目的。再者，雖然此種管理人

本質上也是「代理人」，但卻是一種特殊的「通案代理人」。從行

政程序法來看，原本行政程序上的代理人應為個案性的代理人
11
，

而在稅捐實務上，因為有些底冊稅性質的稅捐債權具備年度重複

發生的特性(如地價稅、房屋稅)，如要求為數眾多的共有人在每

次程序開始前，即每年開徵前就須向行政機關陳明由管理人代理

的話，似又過於繁瑣不經濟。依此解釋，本法區分「代理人」與

「管理人」也才有正當性。另外，雖然自民法第 820 條條文文義

觀之，其所稱之選任「共有物管理人」並賦與管理權限，其權限

似可包含共有物之稅捐負擔之處理。但本文認為，除非共有人選

任管理人之初，即明白以書面向稅捐機關表示相關稅捐亦授與該

管理人代理權限，否則僅為稽徵之便，要將送達管理人稅捐文書

擬制為對納稅義務人本人(共有權人)之送達，係屬對於本人意思

自主權利不尊重，因為管理人可能與共有人有委任關係但未必獲

得代理權，且亦是對本人程序權保障的不當剝奪。復觀之行政程

序法第 24條第 4項對於「個案」的授權代理已嚴格要求委任書之

書面，而選任共有財產管理人這種類似「通案性」、「概括性」處

理稅捐事務的授權，對程序相對人之權利影響更大，更沒有不要

求以書面向稅捐機關明確表示之理由。 

附帶一提，依上述本法第 12 條規定，共有財產如設有管理

人時，即應以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無管理人時始以共有人為納

稅義務人。土地稅法第 3條復規定：「(第 1項)地價稅或田賦之納

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 (第 2項)前項第一款土地

屬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惟

                                                 
11行政程序法第 24 條第 4 項：「行政程序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行政程序行為時，提出委任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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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得

向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代表人、經理人或管理人以為送達；…。」

在共有財產(包含土地)設有管理人時，管理人既然為納稅義務

人，但依本條立法理由，對管理人送達卻又要對所有權人本人生

效？究竟何人才是納稅義務人？顯有矛盾。另學說上亦有認為，

管理人如為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因其僅能為管理行為，無從享

有共有財產之利益，卻要負擔納稅義務，而此時共有人就共有財

產享有利益，反而免除納稅義務，已違反損益同歸之原則，恐將

成為共有人避稅之途徑，甚有不妥
12
。故依本文見解，本條所稱之

管理人除應理解為共有人依民法選定之共有財產管理人，並建議

應參酌土地稅法第 4條第 3項
13
或房屋稅條例第 4條第 2項

14
等規

定，將稅捐稽徵法第 12條前段及土地稅法第 3條第 2項之共有物

                                                 
12顏慶章著，租稅法，頁 94以下。 
13參照土地稅法第 4條第 1項：「土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

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一、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者。二、權屬不明。

三、無人管理者。四、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同條第 3 項：「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代繳義務人代繳之地價稅或田賦，得抵付使用期間應付之地租或向納稅義

務人求償。」 

另，本條僅限第 1項第 1至 3款之代繳義務人有求償權，但依第 4款即由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該占有人則無求償權，頗值商榷。蓋以使有人為代繳義務人，其

受有占有物之使用利益前提下，尚屬合理。在其清償後，使有人如係在支付對價使用之

情形下，代繳稅款後以地租相抵，或得向所有權人求償，最終租稅仍係由獲得最大利益

的所有權人而非經濟上通常為弱勢之使用人(承租人)負擔；無支付對價時使用人得向所

有權人求償有益費用，如係無權占有者，所有權人亦得以其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請求權主

張抵銷。惟在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時，為何占有人無求償權？此時土地所

有權人與使用人之間有可能係有對價的使用關係，也有可能係占用人無權占用土地，但

相互之間求償關係之利益狀態與前三款之情形並無明顯不同。更何況前三款占有人求償

行使上，更可能因所有權人不明，或權屬不明等，使得求償權利行使尚有困難，不過法

律都可以允許向原所有權人求償了，而在第 4款所有權人並無行蹤不明等情形下，反而

使用人不得行使求償權？是否合理？完全令人不解其用意為何。稅捐負擔亦係民法第

954條、第 957條規定之「必要費用」之一種，請參見，謝在全，前揭書(下)冊，頁 557。 
14房屋稅條例第 4條第 1項：「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其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

收之。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其不為推定者，由現住人或

使用人代繳。」同條第 2 項：「前項代繳之房屋稅，在其應負擔部分之外之稅款，對於

其他共有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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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所負之納繳義務性質明白規定定性為「代繳義務人」
15
性質

而非「納稅義務人」，並規定其亦有求償之權利
16
，始無混淆之虞。

至於非法人團體的「管理人」，初觀之似亦在本條文義規範射程

內，但因其地位與代表人相類似，反與共有財產選任管理人之情

形不同，其規範基礎應類推適用本條「代表人」規定才是，不過

稅捐機關仍非不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69條第 2項規定向之送達。 

參、結論 

依本文見解，本條第 1 項前段所稱之管理人，應僅限於共有

人依民法第 820條規定選任之共有物「管理人」，且選任之初，即

已有書面就稅捐事務授與管理人代理權，其餘「管理人」均應非

屬該條規定之射程範圍，始為正解。 

                                                 
15類似結論，請參見顏慶章，前揭註 12書，頁 96。 
16共有之標的如為動產(例如汽機車、船舶)、或是銀行之存款，因為沒有土地稅法或房

屋稅條例之適用，則於屬通則性質之稅捐稽徵法作如此之規定，有其必要。 


